
附表五、其他通案敘獎規定 
 

1.由市內外機關學校調入本市各校之教職員，其原服務機關學校函請建議獎懲其記功以下

者，授權由學校逕依相關法令規定辦理，並以學校名義發布。 

2.各高國中小學優良教師，每學期依各校編制教師總人數五分之一之人數，餘數不計，各予

嘉獎一次，未達三人者，以三人計，有分校者併入本校辦理敘獎；各校應於次學期開學日

翌日起三個月內辦理敘獎。 

3.服務偏遠地區學校之教師(含主任)在考核年度內，未受任何懲處，未曾曠課、曠職，且事

病假亦未超過二星期，並連續服務滿三年者核給嘉獎二次，於服務期滿翌日起三個月內辦

理敘獎，但中央主管機關另訂優於本項規定者，從其規定。 

4.各校教職員從事教育工作表現優異者，由教育局頒發績優狀一張，累積三張核給嘉獎一次

(申請期限為最後一張績優狀日期起算二個月內向各校人事單位提出申請，逾期不受理；申

請時，應將績優狀三張收回並予以註記，以避免重覆敘獎)。 

5.通過各項語言認證之敘獎案，應於檢附證明書後，依相關規定辦理敘獎。 

6.協助辦理選務工作，認真負責者，得依公職人員選舉投開票所工作人員及推薦機關學校負

責人獎懲標準表辦理敘獎。 

7.奉派代理校長或主任滿三個月（含）以上，於代理期間表現優良，且未受任何懲處者，於

代理期滿核給嘉獎一次。 

8.辦理慈輝班之學校，每學年依實際參與工作經考核表現優良者，擔任主任以上者，核予嘉

獎二次（以二人為限），擔任組長以上者核予嘉獎一次（以二人為限）。優良教師者，每

學期核敘嘉獎一次（以三人為限）。 

9.辦理資源式中途班之學校，每學年依實際參與工作經考核表現優良之教師，核敘嘉獎一次

（以三人為限）。 

10.兼任本市教保輔導團團員，實地參與輔導訪視工作者，每學年核敘嘉獎一次；安置輔導兒

童、少年保護個案及中輟學生，安置一名學生，導師、輔導老師、行政人員經考核表現優

良者，每學期核敘嘉獎一次。 

11.各高級中學、國民中小學績優認輔教師，每學年依各校認輔教師總人數三分之一薦送敘

獎，薦送敘獎名單教師總人數之三分之一，各予嘉獎一次（遇小數點採四捨五入方式計算），

有分校者併入本校辦理敘獎。 

12.兼任本市特教輔導團團員表現優良者，每學年結束後彙整相關輔導紀錄及成果資料由教育

局辦理敘獎，獎勵項目積分達三分者敘嘉獎一次，積分達六分(含)以上者敘嘉獎二次，獎

勵項目及計分基準如下： 

獎勵項目 計分基準 備註 

(1)市內學校實地輔
導或教學演示 一次計一分  需檢附輔導日程表  

(2)市內特殊教育研
習擔任講師或助
理講師 

一次計一分 需檢附研習活動計畫 

(3)參與並完成一項
議題並有成果 一次計一分 需檢附成果報告  

(4)輔導個案五次以
上 一次計一分 需檢附個案紀錄  

 

 

 



13.假日或寒暑假期間擔任中國童子軍露營活動之工作人員，經各該會函知表現優良其服務期

間在三日（含）以上者核發獎狀；在七日(含)以上者嘉獎一次；在十四日（含）以上者嘉

獎二次。 

14.兼任本市友善校園輔導團團員，實地參與輔導訪視工作者每學年核敘嘉獎一次。 

15.奉派擔任資訊組長或資訊教師，實際參與校園網路、資安系統維運工作經考核表現優良

者，且未因嚴重資安事件受檢討，每學期核予嘉獎二次（以一人為限）。 

 
 
 


